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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长政办规〔2023〕16 号

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福州市长乐区关于打造东湖现代

服务业集聚区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单位：

《福州市长乐区关于打造东湖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若干措施》已

经区政府 2023年第 29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组织实施。

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12月 30日

（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区委、人大、政协，区纪委监委、人武部、区委常委、副区长，

区委、区政府调研员。

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2月 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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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长乐区关于打造东湖现代服务业
集聚区的若干措施

第一条 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若

干意见》( 闽政〔2016〕3号 )和《福州市“十四五”现代服务业发

展专项规划》（榕政办〔2022〕31号）要求，为推进长乐区现代服务

业集聚示范区建设，引导服务业集聚发展，特制定本措施办法。

第二条 坚持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并重发展。特别是

重点补足滨海新城生活性服务业（如餐饮、娱乐、酒店、宾馆等）

短板，以及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，

重点发展现代金融服务、软件信息服务、供应链管理服务、科创服

务、商务服务、文化创意服务、会展服务、节能环保服务等业态。

第三条 坚持集聚发展。为适应长乐区特色新型工业化、信息

化和城镇化发展趋势，因地制宜引导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

集聚，以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为载体，打造服务业产业集群，提

高服务业发展的协同效应。以东湖“三创园”为核心，打造长乐区

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示范区，简称“长乐区东湖现代服务业集聚区”，

北至东湖一路、南至东湖三路、西至东湖路及环湖步道、东至壶江

路。

第四条 办公场所补贴政策。长乐区重点招引的现代服务业企

业、规上(限上)商贸服务业企业租赁集聚区内办公场所给予前两年

最高 30元/平方米/月、第三年最高 15元/平方米/月的租金补贴。

具体按《福州市长乐区重点招引企业办公场所租金补贴办法》（长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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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〔2022〕49号）执行。

第五条 现代商贸业企业扶持
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相关展会活动可按《福州市长乐区会展业促

进管理办法》（长政办规〔2023〕6号）享受奖励。

（二）按《福州市长乐区关于扶持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（修订

版）》（长政办规〔2022〕13号）对集聚区内平台经济、大宗商品和

人力资源企业进行奖励。

（三）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可按《福州市长乐区鼓励总部企业

发展的实施细则》（长政综〔2022〕24号）享受奖励。

第六条 金融企业扶持

（一）本办法所称股权投资企业是指依法设立并以非公开交易

的企业股权投资为主要经营业务的企业。

（二）新入驻集聚区的①持股平台类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、

②股权投资企业的个人股东、③直接投资的个人股东在退出投资项

目（含并购、回购、转让部分股权或出资份额）时，当年度合伙人

或投资人的地方经济贡献合计达 2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按其地方经

济贡献的 80%予以奖励给合伙人或投资人，奖励期 5年。

（三）新入驻集聚区的注册资本在 5亿元以上且为货币资本的

资产管理公司，以及其为并购等业务专门成立的项目子公司（具体

由资管公司发函确认），可享受地方经济贡献 60%的奖励，奖励期 5

年。

（四）新入驻集聚区的其他金融公司，凡入库纳统之后，可享

受地方经济贡献 50%的奖励，奖励期 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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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新入驻企业工薪个人所得税年纳税额在 2万元以上的员

工，可按其年度个人工薪对地方经济贡献的 80%予以奖励给员工，奖

励期 5年。

第七条 新增提升纳统扶持。对当年新增限上（规上）商贸服

务业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 10万元，新增大个体给予一次性补助 5万

元，新增商业综合体和专业批发交易市场给予一次补助 20万元。具

体按《福州市长乐区推动限上（规上）商贸服务业企业“新增提升”

行动方案》(长政办规〔2022〕6号）执行。

第八条 夜色经济招商奖励。鼓励运营企业积极开展夜色经济

业态招商，积极引入国内外知名连锁商业品牌，组织开展各类增场

景、聚人气活动，不断完善集聚区夜市经济聚人气作用，对东湖现

代服务业集聚区招商主体给予以下奖励措施：

1.与国际知名品牌（含中华老字号）企业签订 2年以上不低于

150平方米租赁面积的入驻协议，且实际投入运营的，按照 30万元/

家给予招商主体奖励。与国内知名品牌签订 2年以上不低于 100平

方米租赁面积的入驻协议，且实际投入运营的，按照 20万元/家给

予招商主体奖励。与福州市知名餐饮连锁品牌、网红品牌签订 2年

以上不低于 50平方米租赁面积入驻协议，且实际投入运营的，按照

10万元/家给予招商主体奖励。

国际知名品牌（含中华老字号）、国内知名品牌、福州市知名餐

饮连锁品牌、网红品牌以东湖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招商目标库为准，

由福州市长乐区商务局审核认定。

2.招引租赁面积不低于 300平方米的酒吧、音乐餐吧，并签订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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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以上入驻协议且实际投入运营的，按照 50万元/家给予招商主体

奖励。

3.招引租赁面积不低于 100平方米的儿童游乐项目、文化娱乐

项目和水上娱乐项目，并签订 2年以上入驻协议且实际投入运营的，

按照 10万元/家给予招商主体奖励。

4.夜色经济街区每成功引进 1个摊位（餐车）并签订 1年以上

入驻协议且实际投入运营的，按照每个摊位（餐车）1000元/月标准，

予以招商主体补贴。

5.夜色经济街区必须每周不少于 3天安排驻点演艺，每天固定

演艺时间不少于 3小时，按 5000元/周给予招商主体补贴。

6.每月举办不少 4场以“增场景、聚人气”为目的主题活动，

包括但不限于文化展览、才艺表演、直播、人才夜市等，按照活动

合同金额的 50%给予招商主体补贴，单场最高不超过 10万元。

7.第八条中的招商主体奖励上限为 500万元，从福州新区管委

会给予的专项资金中支付，奖励对象为东湖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招商

主体，每年一季度按实兑现一次。

第九条 部门配合。属地乡镇（街道）负责协调区城建监察大

队、文旅局等部门对夜色经济街区（商圈）商业广告投放、商演活

动等报批问题予以报备审批支持，协调区城建监察大队、市场监督

管理局对拟新建外摆集装箱等商业设施进行备案并予以审批支持，

对满足条件的商户在办理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证照方

面予以办理支持。

第十条 以上第五条至第七条政策，企业所享受奖补资金总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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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超过企业当年度地方经济贡献。

第十一条 入驻企业的员工，落地补贴、租房补贴、购房补贴

等奖补政策，具体按《福州市长乐区关于支持高校毕业生来航就业

创业的十条措施》（长政办规〔2022〕11号）、《长乐区高层次人

才认定和支持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长委人才〔2023〕1号）执行。

第十二条 其他事项

（一）享受上述奖励政策的企业、企业股东及个人股东必须依

法诚信经营，若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等责任主体及个

人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严重失信等违规行为被相关部门列入违规

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的，不得享受本措施规定的各项资金补贴和扶

持措施，已享受奖励或补贴的，政府有权追回相关资金。享受租金

补贴的企业、个人需承诺不得存在转租、转借行为。

（二）本措施自 2023 年 9月 1日起正式试行，试行期两年（2023

年 9月 1日至 2025年 8月 31日），其中第四、五、七、十一条条款

的有效期、申报路径和解释部门根据条款所依据的相关政策文件执

行，其余条款由区商务局负责具体解释。

（三）如企业同时符合省、市、区出台的同类扶持政策时，可

择优但不重复享受；扶持政策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
